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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物业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就贵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物业”）拟收购深圳市深福保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深圳市深福保水电市政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水电公司”）、深圳市保税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安

公司”，以上合称“标的公司”）的合规性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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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假设：（1）贵公司提供的电子文本均与正本、

原件相符，真实、准确、完整、有效；（2）在出具意见书过程中，贵公司对本所

作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和回复（无论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均为真实、准确、

可靠、无误的。 

本所律师特别声明：（1）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观点和评价，均是基于对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律师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的理解而发表的；（2）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

本次交易，不代表本所律师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事宜的观点或意见。贵公司可

在上述目的范围内全部或部分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

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3）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

任何解释或说明；（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向国资主管单位

报批而提交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提交，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就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

司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基本背景 

为有效提升物业管理板块整体市场竞争力，同时解决贵公司体系内的同业竞

争问题，国贸物业拟收购物业公司、水电公司、保安公司各 100%的股权。 

二、 转让方的主体资格 

转让方深圳市深福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福保集团”）现持有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279384581M 的《营业执

照》，成立日期为 1997 年 9 月 30 日，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红棉

道 6 号万乘综合仓库四层 11#，法定代表人为谢涛，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为“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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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和专卖商品）；物业服务；经营进出口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创业空间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

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经营期限为长期。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国有股权转让的转让方深福保集团是依法设立

并合法存续的法人企业，具备实施本次国有股权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 标的公司的情况 

1.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352376G 的《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 1995 年 6 月 22 日，住所为深

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绒花路 128 号深福保大厦主楼第 8 层 A 单元，法定

代表人为陈平，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为“市政工程安装工程施工；水电安装工程施工；安防系统设计、施工、

维修；园林绿化工程；提供清洁、消杀服务；物业管理；福田保税区范围土地的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维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转口贸易（以上限保税区内）；自有房屋租赁；家政服务；房地产经纪；房

地产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会务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为公园提供管理服务。机动车

辆停放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劳务派遣；安保服务；垃圾

清扫收运；危废处理；餐饮管理服务”，公司经营期限为长期。 

2. 水电公司 

水电公司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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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40300279433494Y 的《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 1997 年 8 月 29 日，住所为深

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红花路 30 号，法定代表人为丘孟宜，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福田保税区供

水、供电、通讯网络的管理、维修及水电安装工程（不含特种专业工程）。市政设

施、市政道路的施工管理；城市园林绿化施工及管养；道路养护和维护；有害生

物防治；物业管理；建筑工程施工；清洁卫生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

工、维修。机动车的停放和保管”，公司经营期限为长期。 

3. 保安公司 

保安公司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2672272 的《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 1994 年 5 月 5 日，住所为深圳

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大门左方第一栋第二间，法定代表人为陈斌，注

册资本为 2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不动产

租赁；物业管理。门卫、巡逻、守护、区域秩序维护、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

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凭保安服务许可证粤公保服 20110129 号经营）”，

公司经营期限为长期。 

（1）根据物业公司、水电公司、保安公司提供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深福保集团持有物业公司、水电公司、保安公司各 100%的股权。经本所律师核查，

深福保集团系深圳市国资委实际控制的国有控股公司，因此，物业公司、水电公

司、保安公司所拥有的资产性质为国有资产。 

（2）根据物业公司、水电公司、保安公司提供的工商内档资料以及本所律师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核查情况，深福保集团拟转让的国有股权不存在

质押等限制转让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转让方深福保集团拟转让的国有股权不存在质押等限制转让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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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股权转让的审批程序 

（一） 转让方的内部审议程序 

深福保集团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召开公司党委会及总经理办公会，均同意将

物业公司、水电公司、保安公司各 100%的股权转让给国贸物业。 

（二） 受让方的内部审议程序 

贵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5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深圳市深福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福保水电市政服务

有限公司、深圳市保税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国贸物业以经上级国资主管单位备案的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作

为定价依据，受让深福保集团持有的物业公司、水电公司、保安公司各 100%的股

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2、10.2.5 条及贵公司《公司章

程》第 42 条第一款第 19 项之规定，因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本次交易还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三） 审计及评估程序 

1.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出具天

健粤审〔2021〕1639 号《关于深圳市深福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福保水

电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保税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拟转让标的公司中总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10,128.25 万元，

总负债账面价值 5,147.14 万元，所有者权益 4,981.11 万元。 

2.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截

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经采用资产基础法初步评估，标的公司评估值

8,545.23 万元。 

（四） 主管单位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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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投控于 2021 年 7 月出具《关于做好系统物业管理板块整合优化工作的通知》

（深投控【2021】333 号），综合考虑管理规模、服务能力等多种因素，由贵公司

作为整合平台，牵头统筹推进整合工作。 

如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转让方、受让方就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审计和评估程

序及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在取得国资主管单位同意深福保集团转让标的公司股

权及其对本次交易评估结果进行备案以及贵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后，本次交易程序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转让方深福保集团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并合法拥有标

的公司股权，具备国有股权转让的主体资格；转让方、受让方已履行了转让国有

股权的相应内部批准程序；并履行了国有股权转让所需的审计和评估程序。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取得国资主管单位同意深福保集团转让标的公司股权

及其对本次交易评估结果进行备案以及贵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后，本次交易程序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贰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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